河海幼儿园教师培训管理制度 

为建设一支具有良好的素质的教师队伍，稳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使教师培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根据江苏省中小学管理规范要求，并结合我园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适应学校发展为依据，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为目标，以专业现代化建设为核心，以在职为主、注重实践、多种培训形式并举的基本原则，使教师牢固树立持续进修，终身学习的思想，主动适应学校办学层次提高、专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推进教师队伍的职业化进程，加强教师主体地位。

二．培训对象：

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使全体教师能更好地履行岗位职责，尽可能使教师个人意愿与学校需求有机结合，并积极创造条件，及时选拔、重点培养在实际教学、科研工作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中青年教师，使之成为教学骨干和新的学科带头人。

三．教师的培训要求：

1、岗前培训：

岗前培训主要包括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有关教育学、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教育教学方法，教师职业道德和学校各项教学工作制度等内容。毕业分配来园或从非教学单位调入的青年教师必须参加岗前培训，考核通过，取得岗前培训合格证书，方能上岗。  

2、提高学历（力）和职业资格培训：

青年教师能够胜任教师岗位工作，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学历、职业资格未达标教师可申报在职学历进修和职业资格培训，工龄满三年后可以申请报考在职研究生或在职进修研究生课程以同等学力申请学位。在职提高学历层次应结合本专业和本职工作，学以致用。

3、教学实践及教学能力培训：

 为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学校为每个青年教师找寻一位师傅教师。青年教师在师傅教师的指导下，认真进行备课、上课、辅导等教学环节的实践，并将上述情况填入师徒结对手册，使青年教师在实践中熟悉教学过程，提高教学能力。

4、教学实践培训

教师必须按规定的时间参加集体学习和各教研组组织的听课、评课、集体备课、业务讲座等活动，必须遵守纪律，聚精会神，做好学习记录，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缺席，因病、因事不能参加学习的要提前履行请假手续。学习时不看与学习无关的书报，不做与学习无关的事，学习时间要关闭手机和呼机，不得会客。

四、培训的要求及费用：

1、培训实行个人申报。

2、学校根据学科、专业建设发展的需要及个人申报情况有计划地，有组织的安排教师进行在职培训。

 3、各项培训费用报销或奖励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外出学习的教师必须精心做好笔记，认真整理材料，回到学校要作评细汇报并进行汇报开课，填写培训记录卡。

4、凡未经学校批准的培训一律不予费用报销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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